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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公司經濟實質規定之評估流程



臺商海外資金回
台新思維
背景

因應國際間強化稅務合作與稅務資訊透明之反避稅

浪潮，近日開曼群島開曼群島Cayman及BVI政府

針對登記在此兩地之公司，分別立法自2019年起，

應符合在當地「從事實質經濟活動」之要求，此等

趨勢使許多長期在海外發展的臺商，為減輕個人與

企業之衝擊，開始逐步調整全球投資營運布局。而

將海外資金回臺投資與運用即成為重要選項。行政

院為協助臺商順利匯回海外資金並返臺投資，於

107年 12月 7日核定「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

案」，整合各部會資源並排除各種可能之不利因素，

以吸引優質臺商資金回流，帶動國內經濟發展。財

政部各地區國稅局亦配合自108年1月1日起至110

年12月31日止提供「稅務專屬服務」，協助臺商

解決回台投資所涉稅務問題。

財政部為進一步協助臺商釐清海外資金應否課稅之

本質、課稅時點之判斷、核課期間之認定、確認稅

務居民身分，及各類海外所得應提示之證明文件，

更於108年1月31日發布解釋令，就中華民國之個

人匯回海外資金應否補報、計算及補繳基本稅額之

認定原則及應檢附文件作一次明確說明，使得臺商

將海外資金匯回境內運用與配置有明確之依循。而

社會所關注的除了相關法令規範，更切身需求的是

各區國稅局於稽徵實務之作法，方能具體了解如何

遵循法令使海外資金落地合法。

此外，目前研議中的海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

條例 (俗稱資金匯回專法 )亦為臺商關注的焦點，惟

新頒釋令與專法的舉證責任、稅負效果及資金運用

彈性與限制有諸多差異，臺商朋友需特別注意與因

應。另離岸公司「從事實質經濟活動」之要求亦將

直接衝擊諸多臺商之海外投資架構及資金運用彈性，

宜一併評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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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釋令與
資金匯回專
法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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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釋令與海外資金匯
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
之比較

108年1月31日新頒布之釋令與海外資金匯回專法

的舉證責任、稅負效果及資金運用彈性與限制有諸

多差異。KPMG建議可以循以下方向思考並評估資

金匯回之最有利方式。

1. 宜考量海外資金現況 (例如資金在個人帳戶或公

司帳戶、帳戶全部或僅部分資金、資金往來複

雜度及舉證困難度等 )，綜合評估以不同方案匯

回海外資金，以達稅負及風險極小化之目的。

2. 資金匯回專法稅率雖較低，惟課稅範圍可能較

大，故實際有效稅率不一定較低。新頒釋令具

實際節稅效果，不一定要等海外資金匯回專

法。惟須注意避免各方案間之主張衝突或重

複。

3. 專法對於匯回之資金有限定用途及專戶控管之

規定，故在選擇匯回方案時宜進一步考量後續

運用彈性。

108年1月31日新頒釋令
海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

(尚未定案)

稅率
海外所得基本稅率

20%

法案實施後匯回資金

第一年8%，第二年 10%

(投資特定產業可能有機會適用更低稅率 )

課稅範圍 僅所得性質之資金要課稅

• 本金性質不課稅

• 逾核課期間不課稅

• 非稅務居民不課稅

匯回境內之資金課徵一次性稅負

舉證責任 須舉證資金之性質 無須舉證

完稅方式
自動補報補繳

先繳稅，再退稅

(資金匯回時先納稅，待審定符合投資規定後再退稅 )

投資限制 無

• 不得炒房、不得炒股、不得炒匯

• 經濟部尚在研擬鼓勵投資範圍

 5+2產業 (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生醫、

國防、新農業及循環經濟 )

 長照產業

 前瞻基礎建設

 其他配合重大政策投資之製造業、觀光旅館、批發

零售等服務業

 投資金融商品是否占比及投資範疇或綁定持有期間

等，陸續研商中

• 投資期間陸續研商中

資金控管 無 匯回之資金將專戶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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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一：海外所得之判斷

 須注意海外所得之構成要件(所得來源地)，避免將大陸來源所

得(應計入台灣個人綜合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40%)誤認為海

外所得(海外所得適用基本所得稅20%之稅率)。

 個人直接投資大陸或透過境外離岸公司投資大陸，於獲配股利

或產生證券交易所得時，其所得屬性不同。

 應同步注意國外(或大陸)已納稅額之扣抵效果。

重點二：稅捐核課期間與所得實現年度之判斷

 個人直接對外投資或透過境外離岸公司對外投資，於所得

實現年度及稅捐核課期間之計算基礎不同。

 所得實現年度能否明確舉證攸關納稅人能否適用基本所得

稅免稅額及其總稅負效果。

 民國 99年 1月 1日起產生之海外所得始須繳基本所得稅

額，另稅捐核課期間最長為七年，則相關舉證責任可能有

不同彈性。

重點三：稅務居民身分之認定

 稅務居民身分之認定攸關其海外所得應否課稅。

 雙重國籍居民不必然無須繳納基本所得稅。

 雙重國籍居民應同步注意第二國籍當地之所得稅負效果。

1

2

3

新頒布之釋令有助於臺商釐清海外資金應否課稅之

本質、課稅時點之判斷、核課期間之認定、確認稅

務居民身分，及各類海外所得應提示之證明文件。

惟稽徵實務上臺商針對海外所得之判斷、稅捐核課

期間與所得實現年度之判斷及稅務居民身分之認

定，仍有諸多需特別注意之處。

新頒釋令適用上之應
注意事項



稅務專屬服
務專案小組
與聯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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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資金回台之稅務專
屬服務各區局單一窗口
與KPMG專案小組

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配合行政院推動「歡迎臺商回

臺投資行動方案」而提供「稅務專屬服務」，採單

一窗口方式協助臺商解決回台投資所涉稅務問題。

KPMG為協助臺商能更有效掌握海外資金回台之相

關法令變動，並協助臺商評估將資金匯回台灣之方

案選擇及執行過程中之各項需求，亦透過專業服務

窗口服務臺商。

海外資金回台必讀指南 March 2019

北區

北區國稅局：(03)339-6789

分機 1361黃小姐

中區

中區國稅局：(04)2305-1111

分機7139廖小姐

南區

南區國稅局：(06)222-3111

分機8149吳小姐

高雄

高雄國稅局：(07)725-6600

分機7183劉小姐

台北

臺北國稅局：(02)2311-3711

分機 1224周小姐

台北 /北區

KPMG：(02)8101-6666

葉維惇 執業會計師分機02281

洪銘鴻 副總經理 分機11161

張智揚 協理 分機12349

中區

KPMG：(02)8101-6666

蔡文凱 會計師分機04581

南區 /高雄

KPMG：(02)8101-6666

吳能吉 會計師分機07178

張燿鈞 經理 分機11910



8©  2019 KPMG Law Firm, a Taiwan licensed law firm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由個案諮詢案件取得之個
人或營利事業有關資訊

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協助
臺商海外資金回台之稅務
專屬服務

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所提供「稅務專屬服務」，除

採單一窗口方式提供諮詢外，亦擬定一完整受理原

則、審理程序、終止及撤案程序與臺商最關心的個

案諮詢資訊處理原則。臺商可放心提出資金匯回之

相關問題。

海外資金回台必讀指南 March 2019

選案依據 其他事由經本局選案

，不得移作審查使用

彌封
去識別化

• 個案諮詢資訊處理原則

• 個案諮詢受理原則與審理程序

Step 2 Step 3Step 1

• 由各地區國稅局專案小

組審理

• 專案小組至少包括局

長、各主管業務科科長

及稽核1人

• 受理之日起6個月內；

倘經提報專案小組討論

者，處理及答覆時限為

1年

• 由單一服務窗口受理民

眾諮詢

• 受理諮詢案件個資彌封

及去識別化

• 不作為未來選案依據，

受理諮詢資訊不得移作

經選案之其他事由審查

使用

• 個案諮詢臺商得隨時以

書面申請撤案，並領回

諮詢期間所提供之案關

資料

• 受理後或諮詢過程中查

得屬前經檢舉、調查之

案件或諮詢之台商未提

供個案資料或相關證明

文件經書面通知補正逾

期未補正時，亦將終止

諮詢



離岸公司經濟
實質要求之評
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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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公司經濟實質規定之
因應策略與評估流程

新規定對既存公司將於2019年7月1日起開始適用

，企業或個人宜先依以下評估程序，分析所使用開

曼群島開曼群島Cayman與BVI公司之功能、必要

性及架構調整與其他方案之稅負效果影響，以進一

步考量因應措施。KPMG建議可以循以下方向思考

對策：

海外資金回台必讀指南 March 2019

一. 判斷目前開曼群島
Cayman及 BVI公司
之營運功能

調整投資架構或股權結
構

仍須繼續使用
更換

境外公司

評 估 符 合 當
地 營 運 實 質
標 準 之 可 行
性

評估使用其他境外
公司及架構調整之
可行性與風險性

三. 評估調整過程及
調整後之稅負影
響

可符合規定，
且 查 核 風 險
不高

1.無法符合規定，或

2.符合規定，但維持成本太高，或

3.繼續使用之未來查核風險太高

繼續使用

符 合 其 他 國
家 之 稅 務 居
民

二. 評估繼續使用開曼群島
Cayman及BVI公司之
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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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步驟三步驟二

評 估 繼 續 使 用 開 曼 群 島

Cayman及BVI公司必要性

 必須繼續使用：例如以開

曼群島Cayman公司作為

台灣 (或其他資本市場 )之

IPO主體，則該開曼群島

Cayman公司即有存續之

必要與重要性。

 可由其他境外公司取代：

例如以開曼群島Cayman

或 BVI公司間接轉投資，

則該中間投資公司可由其

他境外公司取代。

 已不必要存在而可調整架

構：在全球反避稅查核趨

勢下，繼續透過無實際營

運可能之境外公司交易勢

必為未來查核重點，故可

考慮藉此機會優先調整營

運模式與投資架構。

判斷開曼群島Cayman及 BVI

公司之營運功能

 判斷目前開曼群島Cayman

及BVI公司之營運功能（台

商經常使用之功能主要係貿

易接轉單、技術或商標等無

形資產之轉授權或控股功能，

控股功能有可區分為集團功

能控股或股東家族控股）。

 從事非投控業務之公司，其

符合實質經濟活動之要求條

件較嚴格，從事投控業務之

條件較寬鬆。

評估投資架構與股權結構調

整之稅務影響

 可按實際營運公司或個人

運用開曼群島Cayman或

BVI公司來區分，其調整

方式及應考量因素不同。

 去化 (或簡化 )中間公司是

否衍生台灣與下層實際營

運公司當地之課稅風險?

1. 因目前實質經濟活動之認定要件尚未明確，故建議

暫時先觀察實務之發展，待開曼群島Cayman或

BVI政府發布施行細則後，有較明確判斷依據後再

進行後續調整之評估程序。

2. 目前就控股公司而言，比較可能的方向是取得第三

地之稅務居民身份，以避免受此法規之規範。唯關

於第三地之稅務居民的範圍（如設有分支機構、子

公司等）尚不明確。惟即便可行，仍須評估主張成

為第三地稅務居民對集團公司或個人之整體稅負效

果之影響。

KPMG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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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團隊 +全方位服務
= Total Solution

KPMG

法律及投資登記

• 協助評估境外公司對新法經

濟實質規定之遵循，或所需

調整及優化空間

• 協助評估各因應方案下，對

經濟實質規定之遵循度

• 如需進行股權調整，協助各

地之股東變更登記以及台灣

方面之投審會報備

• 協助分析各方案的海

外稅務影響，包括各

地就該集團相關業務

之稅負成本

• 協助評估境外公司調

整為別國稅務居民的

可行性，及後續執行

• 分析各股權調整方案

在各地衍生之稅負，

及在落實方案後協助

在當地進行稅務申報

移轉訂價與價值鏈
稅負優化管理

• 因應需調整之相關業務

或活動，評估各方案下

各公司擔任的功能及角

色改變，及其合適的移

轉訂價及利潤配置政策

• 在股權或業務調整過程

中，是否會因移轉訂價

角度衍生稅負（例如技

術移轉或資本利得稅）

• 協助更新及準備各地之

相關移轉訂價遵循文件

中國稅務

• 協助分析各因應方案下之營

運及業務架構的中國稅務影

響，並提供優化建議

• 協助分析各股權調整方案的

中國稅務影響，包括相關免

稅之適用及概算潛在稅負等

• 落實股權調整後，協助當地

之稅務申報及針對稅務機關

提出的疑問協助溝通等工作

我們結合不同範疇的專家組成服務團隊，從前期評估到後續執行的整個過程，提供公司全面性的協

助並一同努力，務求妥善因應法令變更帶來的挑戰，把握公司提升營運及稅務效益的機遇。

• 協助分析各項因應方

案的稅務影響，並在

過程中提供優化意見

及實時協助

• 協助檢視及理順股東

與集團公司間之資金

往來情況，以利管理

層評估如何處理境外

公司所囤積之資金

• 在以上過程中，併同

協助從稅法角度辨識

及評估對股東個人之

稅負並提供優化意見

海外資金回台必讀指南︱ March 2019

(法律服務部分，由安侯法律事務所提供）

台灣稅務 國際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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